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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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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华夏野村日经 225ETF 

场内简称 日经 ETF（扩位证券简称：日经 ETF） 

基金主代码 513520 

交易代码 51352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6 月 12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25,887,188.00 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组合复制策略、替代性策略、债券投资策略、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股票期权投资策略、融资融券投资策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经估值汇率调整后的日经 225 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主要投资于跟踪标的指数的 ETF 产品，在股票

基金中属于高风险等级产品。 

本基金为境外证券投资的基金，主要投资于日本证券市场中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 ETF 产品。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

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

日本市场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英文名称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 

境外资产托管人中文名称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3 年 7 月 1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613,414.36 

2.本期利润 -29,632,704.69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

利润 
-0.074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505,287,915.22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864 

注：①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②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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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5.80% 0.93% -6.17% 0.96% 0.37% -0.03% 

过去六个月 8.06% 0.98% 7.81% 1.00% 0.25% -0.02% 

过去一年 24.31% 1.07% 22.64% 1.08% 1.67% -0.01% 

过去三年 7.33% 1.13% 4.25% 1.14% 3.08% -0.01%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8.64% 1.21% 15.48% 1.22% 3.16% -0.01%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

较 

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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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赵宗庭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19-06-12 - 15 年 

硕士。曾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研究发展部产品经理、数

量投资部研究员，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指数投资部基金

经理助理，嘉实国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经理。2016 年

11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经

理（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3 日期间)、华夏中证

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3 日期间)、华夏中证

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2020年12月8日至2022

年 1 月 13 日期间)、华夏中证

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基金经理（2020 年 12 月

8日至2022年1月13日期间)、

上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2020 年 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期间)、华夏

中证大数据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21 年 2 月 9 日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期间)、华夏中证

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

年 3 月 9 日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期间)、华夏中证新材料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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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2021 年 12 月 2 日

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期间)、

华夏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2021 年 8 月 12 日

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期间)、

华夏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期间)等。 

注：①上述“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首任基金经

理的，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②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投资、研

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没有损

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一贯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基金和组合，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应的制度和流程，

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制度》的规定。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交

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共有 68 次，均为指数量化投资组合因投资策

略需要和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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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基金跟踪的标的指数为日经 225 指数，日经 225 指数又称日经平均股价指数，是由株式会社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制发布，是日本各股价指数中历史最悠久，且为日本股票市场最有代表性的股价

指数。该指数于 1950 年 9 月 7 日推出，基日为 1949 年 5 月 16 日。该指数从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中选出 225 家最具代表性的股票（成交量最活跃、市场流通性最高），采用价格平均法计算。日

经 225 指数以日元计价，本基金以人民币计价，业绩比较基准为经估值汇率调整后的日经 225 指数

收益率。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ETF（野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Nomur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管理的并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还可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替代性股票以及其他境内

市场和境外市场依法发行的金融工具。 

3 季度，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油价回升令美国和欧元区终端通胀

降温放缓。日本国内方面，日本经济维持较好，核心通胀缓慢降温，日央行先边际收敛宽松后按兵

不动；日央行提高收益率曲线调控灵活性，并暗示后续可能结束负利率。 

市场方面，自 2 季度超越 30000 点大关后，日经 225 指数在 3 季度呈现震荡盘整走势，上行动

能略有不足。汇率方面，日元先走升后大贬。 

基金投资运作方面，报告期内，本基金在做好跟踪标的指数的基础上，认真应对投资者日常申

购、赎回等工作。 

为促进本基金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部分证券公司被确认为本基

金的流动性服务商。目前，本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包括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1864 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5.80%，同

期经估值汇率调整的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6.17%。本基金本报告期跟踪偏离度为+0.37%，与业绩比

较基准产生偏离的主要原因为日常运作费用、指数结构调整、申购赎回、成份股分红等产生的差异。 

4.5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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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普通股 - - 

 存托凭证 - -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500,820,709.40 97.10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054,549.81 2.73 

8 其他各项资产 885,020.96 0.17 

9 合计 515,760,280.17 100.00 

注：基金投资的公允价值包含可退替代款的估值增值。 

5.2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5.3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5.4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权益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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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序号 衍生品类别 衍生品名称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股指期货 
NIKKEI 225 

(OSE) Dec23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注：期货投资采用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为-113,977.96 元，已包含在结算备

付金中。 

5.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NOMURA 

ETF-NIKK

EI 225 

股票型 
交易型开放

式 

Nomura 

Asset 

Managemen

t Co.,Ltd. 

500,820,709.40 99.12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5 - - - - - - 

6 - - - - - - 

7 - - - - - - 

8 - - - - - - 

9 - - - - - - 

10 - - - - - -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

的发行主体本期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91,065.94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593,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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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85,020.96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46,387,188.00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93,500,000.00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4,000,000.00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25,887,188.0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 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

占比 

机

构 
1 

2023-07-13 至

2023-07-23,2023-08-10
50,114,812.00 91,470,300.00 100,244,101.00 41,341,011.00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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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3-08-23,2023-08-25

至 2023-09-12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超过基金总份额20%的情形，在市场流动

性不足的情况下，如遇投资者巨额赎回或集中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及时变现基金资

产，有可能对基金净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基金的流动性风险。 

在特定情况下，若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可能导致在其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

模持续低于正常运作水平，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情形。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报告期内披露的主要事项 

2023 年 7 月 12 日发布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2023 年 7 月 20 日发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武汉分公司的公告。 

2023 年 7 月 26 日发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沈阳分公司的公告。 

2023 年 8 月 8 日发布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赎

回业务的公告。 

2023 年 9 月 13 日发布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2023 年 9 月 26 日发布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2023 年 9 月 27 日发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分公司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2、其他相关信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4 月 9 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首批全国性基金管

理公司之一。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南京、杭州、广州、青岛、武汉及

沈阳设有分公司，在香港、深圳、上海、北京设有子公司。公司是首批全国社保基金管理人、首批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人、境内首批 QDII 基金管理人、境内首只 ETF 基金管理人、境内首只沪港通 ETF

基金管理人、首批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基金管理人、首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首家

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公募基金公司、首批公募 FOF 基金管理人、首批公募养老目标基金

管理人、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管理人、境内首批中日互通 ETF 基金管理人、首批商品期货 ETF 基金

管理人、首批公募 MOM 基金管理人、首批纳入互联互通 ETF 基金管理人、首批北交所主题基金管

理人以及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人、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公募 REITs 管理人，国内首家承诺“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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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和路径的公募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是首批 RQFII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是业务领域最广

泛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基金注册的文件； 

2、《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3、《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托管协议》； 

4、法律意见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9.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或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和/或基金托管人的住所免费查阅备查文件。在支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

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